中国公民赴西班牙须知
　　一、签证、入境和海关须知 
　　（一）签证规定

　　办理西班牙签证一般需提前两周申请，西方根据申请人要求发给一个月有效、停留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短斯逗留签证。凡经西前往第三国者，不论是否出机场，均需申办过境签证。

　　申请赴西公务签证手续：（1）照会或公函（正、副本）上应注明访问目的和停留时间；（2）提供邀请信一正本、一副本，邀请电无效；（3）填写签证申请表一套四张，交2寸彩色照片四张，申请表姓名栏中要标明电码和中文；（4）三人以上（含三人）填名单表两份。

　　如申请商务签证，需本人去使领馆亲自递交，还需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最近3个月的工资单的复印件、个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三个月前入帐的折合人民币四万元以上的个人银行存款证明原件或定期存单、存折原件等材料。

　　此外，西班牙为申根公约国家之一，持我国护照如欲前往申根公约国家者可到申根公约国其中之一驻华使馆或总领馆申请申根短期停留签证，其适用范围如下：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等十五国。申根签证仅以旅游或商务为限，且最长停留时间半年内不得超过九十天，原则上签证不得办理延期。

　　有关申办签证具体事宜可径洽西班牙驻华使馆，联合方式如下：北京市三里屯路9号，电话：010-65321986，传真：010-65320784。或与西班牙驻上海总领馆联系：上海市中山东路12号301-305，电话：021-63213543，传真：021-63211726。

　　（二）入境和海关规定

　　1、入境须持有效签证或西班牙居留证，否则将被原机遣返；非欧盟移民持有至少513欧元的现金（或等值支票、信用卡、国际汇票）；

　　2、不得携带毒品及其他违禁品；

　　3、入境西班牙每人允许免税携带物品的金额不得超过175欧元（15岁以上旅客）或90欧元（指15岁以下旅客），以下物品的限额分别为：

　　（1）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烟或250克烟草；

　　（2）1公升酒精度数超过22度的烈性酒或2公升酒精度数低于22度的葡萄酒及酒饮料；

　　（3）50克香水或0.25公升花露水；

　　（4）500克普通咖啡或200克浓缩咖啡；

　　（5）100克茶叶或40克浓缩茶。

　　4、携带华盛顿公约所规定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入出境，必须得到相关国际贸易机构的许可证书。

　　5、不得携带仿冒或盗版产品，一经发现，海关有权予以扣留。

　　二、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险 
　　西班牙医疗水准较高，相关医疗设备也相当先进。西是高社会福利制国家，全民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此外还有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如anitas、Asisa等，保险涵盖范围包括就诊、住院、开刀、生育等项，且与之签约的医院、诊所遍及西全国各地，平时及假日就医十分方便。另外，西班牙卫生情况良好，无大范围流行的传染病，惟春秋季时偶有流感现象，两岁以下幼童及60岁以上老人须接受防疫注射。

　　三、治安状况 
　　近年来，西班牙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尤其是首都马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犯罪率较高，抢劫、盗窃案频发，2003年6月在马德里发生希腊观光客因抵抗遭刺身亡事件。包括我公民在内的亚裔旅游经商人士最易成为抢窃分子的目标，2003年1-9月，因被抢到我驻西使馆领事部申请补办旅行证件的公民已超过50人。

　　犯罪分子大多为来自北非和拉美移民，肤色粽黑，以团伙作案为主，作案地点多在市中心旅游景点、火车站和飞机场、地下通道和旅馆门口；作案手段有如下几种：装扮成观光客，手中拿着地图问方向；；装扮成便衣警察，搜查你的提包；告诉你衣服被沾污了并好心地提供协助；先蓄意戳破车胎后，于协助更换时趁机下手窃走行李；从背包用胳臂紧卡脖子，或用沾有化学药水的手绢使人昏迷；扮成吉普赛人向你兜售鲜花和其他小物品。

　　鉴于上述，特向来西班牙的我国公民提出以下安全防范建议：

　　（一）外出最好结伴而行，注意前后是否有形迹可疑人员；

　　（二）如无必要，外出时不要将护照和机票等带在身上；最好将护照、机票等复印，与正本分开存放，以便补办；

　　（三）外出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如必需带现金，应分散携带，以免所有现金一次被抢；

　　（四）尽量不背皮包、背包或腰包，可持普通塑料袋或购物袋携必要物品及茶水饮料等，如此较不易引起歹徒觊觎；

　　（五）如果你是单独旅游，搭乘车船请切记自身安全，勿接受陌生人给你的食物或饮料，如在卧铺车厢内，夜间应将车厢上锁并加挂门链，行李应捆好枕在头下，并将贵重财物随身分开存放于衣服内袋，不要放在同一个皮包或口袋内；

　　（六）如遇持械抢匪，一般不要反抗，以免危及生命安全；

　　（七）清晨、深夜或午餐时间（下午二时至四时左右），因警力相对减弱，是歹徒作案的有利时机，须特别注意防范。

　　倘若你不幸被抢或遭窃，建立按如下处理：

　　（一）立即向警局报案并请发给证明，以便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及办理补发机票、护照及他国签证等事宜。

　　（二）旅行支票及信用卡遗失或被窃、抢时，应第一时间即向发行银行或公司申报作废止付以防被盗领。

　　（三）如需补办旅行证件，请即与驻西班牙使馆或驻巴塞罗那总领馆联系，工作人员将尽力向你提供协助。

　　驻西班牙使馆电话、地址：Tel: 003491-7216286/ Fax: 003491-5192035，地址：C/Arturo Soria, 113, 28043 Madrid。领事部电话：0034-917414728，地址：C/Josefa Ualcárcel 40, 1a-Planfa, 28027, Madrid。

　　驻巴塞罗那总领馆电话、地址：Tel: 003493-2541197/ Fax: 003493-4173833，地址：C/Tibidabo, 34, 08022, Barcelona。

　　（四）如受伤，请拨当地紧急救援电话：112，或国家巡警电话：091。

　　四、常见法律问题 
　　（一）我侨民如何在西班牙结婚

　　在西班牙定居的华侨，可以按照中国的婚姻法也可按照西班牙的民法办理结婚登记。

　　1、按中国的婚姻法结婚，可以到我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或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办理登记。结婚年龄是：男方22岁，女方20岁。所需文件如下：

　　（1）证明双方身份的证件（有效护照及居留证）；

　　（2）国内有关方面出具的未婚（离婚、丧偶）证明；（如出国时，领取西班牙居留证前未满结婚年龄者，不需国内的未婚证明）。

　　（3）西班牙民事登记处出具的未在西班牙任何地方曾登记结婚的证明。

　　（4）新人的三寸双人相片三张。

　　在使馆或总领馆办理了结婚登记后，应立即办理一张西班牙文的结婚证明，并将此证明办好西班牙外交部的认证手续，以备后用。

　　2、旅西侨民也可按西班牙民法关于结婚的规定，按宗教仪式结婚（指教民）或在地方法院或民事登记处办理民事结婚登记。

　　（1）有效的身份证（护照或居留证）；

　　（2）当地区政府的户籍证明；

　　（3）使馆领事注册证明；

　　（4）当事人的出生证明；

　　（5）未婚（离婚、丧偶）声明。

　　如果申请登记的当事人尚属未成年，须请家长到场签字表示同意。

　　民事登记手续如下：

　　（1）当事人双方及两名证婚人（证婚人须是成年人，并在西有合法居留）到民事登记处办理登记，交验所需文件；

　　（2）若干天后，在经民事登记处法官审查文件以后，再去登记处签字并选定结婚日期；

　　（3）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新婚夫妇及证婚人到登记处礼堂，在法官的主持下举行民事结婚的婚礼。

　　按照西班牙法律，办理民事登记结婚者，主持婚礼的法官（或地方长官）须向当事人宣读《民法（CODIGO CIVIL）》第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条的内容，要求夫妇双方遵守。主持法官在得到夫妇双方的肯定回答后，宣布从即日起他们已结为夫妻。新婚夫妇和证婚人在结婚登记簿上签字，法官书记将结婚证明（也即家庭登记册Libro de Familia）交给新人。Libro de Familia可用作证明夫妻关系，也可在日后随时到登记处开出结婚证明，即由登记处把由法官、书记、当事人及证婚人签字的那一页做复印，并盖上确认章。如结婚双方中一方或两方均未掌握足够的西班牙语，须由法定翻译陪同。

　　（三）我侨民如何办理离婚手续

　　关于在西中国人的离婚手续分以下几种情况：

　　1、一方为华侨，另一方在国内定居：

　　如果双方自愿离婚，并就子女和财产的处理达成协议后，须到国内一方的居住地县以上的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如果仅一方要求离婚，或双方自愿离婚，但就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处理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须直接向国内一方居住地的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2、双方均为华侨：

　　如果要求在国内办理离婚手续，无论是一方提出离婚还是双方自愿离婚，都必须向结婚登记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如果他们原在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的结婚登记，申请离婚时，双方如果无争议的，可向原经办结婚登记的使领馆申办离婚手续；双方如果有争议的，则应向出国前最后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无论有无争议，都可通过西班牙法院办理。西班牙法院则会根据中国的婚姻法和西班牙的法律，通过法官进行裁决。如一方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另一方可以向当地法院起诉，告其弃家出走；如因此提出离婚，也可向法院起诉。根据西法律规定，在不能将被告传到法庭的情况下，法院可作出准予离婚的决定。

　　如果要在国内办理离婚手续，当事人因故不能回国，可以通过公证处或使领馆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国内的亲友或律师为代理人代为办理，并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五、西班牙有关国籍政策 
　　按西班牙民法典规定，外国公民若要通过定居方式取得西籍，需连续十年在西合法定居，但南美洲国家、安道尔、菲律宾、赤道几内亚和葡萄牙公民只需合法定居两年即可取得西籍，若是在西出生或与西班牙人结婚者，只需合法定居一年即可取得西籍。西班牙与南美洲智利、阿根廷、秘鲁等十三个国家签署了互相承认双重国籍条约。

　　六、西班牙其他实用信息 
　　1、时差：与国内时差7小时，每年四月至十月采用夏令时期间与国内时差6小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相当于西班牙时间早上6点）。

　　2、货币：自2002年1月起实行欧元（euro）单一货币。欧元纸币有500、200、100、50、20、10及5元等七种；硬币有1分、2分、5分、10分、20分、50分、一欧元等八种。

　　3、民用水、电情况：水质优良，可直接饮用；电压规格为220V，使用两相圆型插头。

　　4、餐饮业：西班牙饮食文化发达，以海鲜为主的美味佳肴种类丰富，较有名菜肴为瓦伦西亚海鲜饭（Paella）、卡斯提亚汤（Sopa Castellana）、中部烤乳猪（Cochinillo）及烤乳羊（Cordero）、西北部海鲜汤（Sopa de Marisco）、血红鸡尾酒（Sangria）及生火腿（Jamon）。午餐时间为下午二时至五时，晚餐时间为晚间九时至凌晨。西班牙餐厅或公共场所均有给小费习惯，约为消费额的10%。

　　5、娱乐和购物：西班牙的足球、斗牛和佛拉明哥舞举世闻名，另外拥有为数众多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购物中心和大小超市遍布各地，各种用品式样齐全，价格在西欧国家中属中等偏下。各种商店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六，周日基本不开张。

　　6、银行服务：西班牙全国各大银行均可兑换外币，营业时间一般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2时。

　　7、交通：西班牙交通十分发达，高速公路网完善，国内航空、火车、公交汽车等班次密集，马德里市至第二大城巴塞罗那市亦有密集的空中桥式班机，高峰时段平均每十五分钟便有班次，马德里市至第三大城塞维亚（Sevilla）建有高速铁路（AVE）安全舒适。马德里市内地铁四通八达，有十条线路，转接十分方便，另有近郊铁路网（cercania）联系马德里与周围市镇。

　　8、西班牙参考网站：西文网站：es.yahoo.com.（西班牙综合网站）中文网站：www.eurowest-hilarity.com（欧华中文网，由旅西华侨创办的为侨胞提供资讯服务的综合网站）
